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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依我国（保险法）第 条规定，指投保人对保

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业界诸多学者亦谓即指投保人

在保险标的上所具有的经济上得失之利害关系。保险利益，英文

为 ，译为此乃约定俗成，乃同可保利益、可保权

益。我国香港保险总会编印之《个人保险》中则称“可保权益”

乃投保人购买保险之权利，这种权利通常是由于被保险人与保险

标的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产生的。一般来说若被保险人会因为标

的遇到损害而直接引致损失，“可保利益”便存在。他国学者大

多认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应是被保险人，而非我国

《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我认为，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对

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比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更有重

要，因为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

的并不具有保险利益，无利益即无损失，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之

时，被保险人并无损失，又如何能要求保险人填补其损失呢？若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而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

险利益，投保人为被保险人之利益投保，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之

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是被保险人，投保人不具有保险金请求

权。虽财产保险中投保人一般亦同时为被保险人，但亦有投保人

条规定，被保险人是不同时为被保险人者。《保险法）第 指其

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实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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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国财产保险保单规定保险标的为“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

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亦是认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

利益的为被保险人。

保险利益是构成保险关系的主要条件，是保险合同的客体，

其成立之要件及意义因观点较为一致不再述及。

以下先就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有关问题稍事论述。

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一、保险利益的主要样态

个人认为可加以列举为：

因物权而生之利益，又细分为

因自物权即所有权而生的利益，即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

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因他物权而生之利益；

他物权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投保人可因对特定所有人的特定财产进行依法利用和用益即

有用益物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险利益，其中的典权尤其应予以注

意，虽《民法通则》无规定而欲予以消灭，但实际存在而使出典

人对出典之房屋有其保险利益（有关典权问题两岸存在较大差

异，于此不再论述）。

投保人亦可因担保物权中之抵押权、质权而对特定财产有保

险利益。

因准物权即占有而生之利益；

占有分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有其保险利益自不待

言，非法占有则应加以分析。它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

为包括确定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可变更的民事行为即相对

无效的民事行为，后者在（民法通则》第 条规定为行为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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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和显失公平的。相对无效并非当然无效，

如当事人一方不申请变更或撤销，民事行为仍然有效，对因之取

得之特定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因债权而生之利益

因有效合同而生之利益；

）因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行为而实现之利益。因依《民法

通则》而对特定财产具有保管和保护的责任，因而具有保险利

益。

因现有利益而生之期待利益，又可分为：

积极之期待利益：指有利于投保人的利益。如由财产所有权

或其他物权而生之盈利收入利益；

消极之期待利益：指期待某项责任不发生而有之利益，但应

以现有之利益为寄存，若仅为一个希望或凌空之期待而在法律上

不确定者则不得为之，如遗产继承之期待不得为之。

因特定法律关系而生之利益

投保人因对特定财产有承揽、运送、保管等责任而生之利

益 ；

海上保险中从有利于保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角度出发规定有

可废止利益（可撤销利益）和或然利益（或有利益）。可废止之

利益指对某种财物之权益尚未经法律最后认定之前而先行之利

益，如于战时所获敌船，若经法院判为战利品则利益完整；若判

须释放，则利益 或然利益指由于偶发或意外而来之利被废止

益，如买方以规格不符或其他理由拒付款同时退货，卖方因风险

回归而又有之保险利益；

虽无现有权利或利益，但依法律关系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将因

之灭失而生之利益，此情况为主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债权担

保之抵押物，保证人应合同债权人的合同请求代主合同债务人履

行义务而对抵押权随之转移的抵押物具有保险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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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以为劳合社经常签发一些古怪的、似乎是具有赌博

性质的、如承保一次选举结果的保险单，这是由于人们不大了解

劳合社承保的根据，加上媒体的错误渲染而生的错觉，劳合社的

会员是曾为一次选举的结果而承保，但同样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

保险利益，就是如一个纯粹受政治因素支配的员工，如果另外一

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那么他就可以以此

以选举的结果投保。而如果只是以选举的结果投机的人，则不会

成为劳合社会员承保的对象。这种保险利益似可归为因现有利益

而生之期待利益。

二、保险利益何时具有

财产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

险利益，这是各国保险界认定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投保时

是否应具有则有不同观点。

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赌博或道德危险行为的发生须

强调在保险单签订时投保人须具有保险利益。因为顾虑事后核实

的困难和某些对保险了解较深之不法分子的存在；

为避免交易呆滞，且发挥人类之互助精神而未有此限。

我国（保险法）虽未作明确规定，但多有学者认为应如前项

而行。依我看法，严格限制保险利益应在投保时具有在保险业起

步之时尚未昌盛之际有其一定必要，但随经济发展交易频繁保险

业腾飞之际则应放开此限，以免保险反成经济活动之制。但于货

物运输、海上保险中因实际要求而无两种观点之争，均认为只须

损失时有保险利益即可，因在货物运输、海商活动中，合同成立

物权的转移均较复杂，机械要求订立合同时物权一定要转移到投

保人手中，是不合实际的。

条还规定了另一种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 情况，

即保险标的以“损失或不损失”进行投保时，除订立时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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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其损失发生而保险人不知其发生，即使被保险人于标的物灭

失后方获得保险利益亦为有效。此条款系因彼时通讯设备缺乏、

被保险人无法知悉远隔重洋之标的情况，为保障被保险人而规定

此有追溯力之条款。另有“以保险单证明保险利益”之保单即

保单，但于英国《海上保险法》第 条列为无效不受保护，

故乃为全凭诚信为信赖之保险，应慎为之。

在保险有效期内是否需一直具有保险利益或可包括偶经转移

而后于损失前又再回归，于法上并无明文规定，但业界认为应在

有效期内均应一直具有。香港保险总会之《个人保险》认为，在

保单有效期内，投保人对标的物的关系可能会中断，那么“可保

利益”便随之消失而保单亦自动终结。

三、保险利益的变更

保险合同的主体、标的变更时，保险标的亦随之变动，因而

附着在标的之上的保险利益亦随之发生改变。如依我国（保险

法）之定义，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

利益。由此可知，保险利益具有专属性属于投保人所有，如投保

人转移其保险标的，保险利益当然消灭，如无保险人同意认可，

保险合同终止。但在一些情况下，多数国家的法律承认保险利益

并不当然消灭而继续存在，新的关系人代替了投保人的地位，这

种情况即为保险利益的变更。这些情况包括保险利益之移转与处

分。

保险利益之移转，分三种情况讨论

）继承

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应继续存在？财产保险中各

国法例大都采取同时移转主义，即保险合同仍为继承人之利益而

存在。我国（保险法）并无规定，但依（保险法）第 条“保

险标的的转让应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后依法变更”类推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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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应保险人同意方可。此举我认为不妥。因为若继承开始时继承

人尚未决定是否接收继承时保险事故发生，若以此拒赔，一方面

于死者生前之愿有违，又一方面会给积极之投保人带来消极之影

响；

）转让

保险利益附着于保险标的，保险利益是否随保险标的之转让

而同时移转各国立法有其不同之处。有采用同时移转主义，即所

有权移转时保险标的亦随之移转于受让人，如德国（商法》、日

本、瑞士《保险契约法》、法国《保险契约法》、韩国《商法》、

日本《商法》；有采用不动产移转主义即认为保险利益之移转仅

限于不动产之移转，如奥地利（保险契约法》。我国（保险法）

第 条规定须经保险人同意方可移转，而台湾地区（保险法）

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时，第 保险

契约除另有规定外，仍为继承人或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此系采

用同时移转主义。我认为，日本《商法》之规定有其可取之处。

日本《商法》第 条规定：被保险人将保险标的转让他人时，

推定其同时转让保险契约权利；于前款情形，保险标的的转让显

著变更或增加危险时，保险契约即丧失效力。我国《保险法》并

未加以规定，台湾地 条规定：要保人破产时，区《保险法》第

保险契约仍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产管理人或保险人

个月内终止契约，其终止后之保险费已交付者得于破产宣告 ，

应返还之。此规定有利于投保人之债权人，同时又有恰当时间予

保险人和破产管理人可慎虑行使终止权，有其可借鉴之处。我国

条规定在破产宣告到破产程序完成时依法可得（破产法）第 的

财产列入破产财产，而投保人若依（保险法）有其因合同约定外

而可解除合同而得返还部分保费之权利。此保费当然为依法而

得。

保险利益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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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或共有人就合伙之财产或共有物为标的时，合伙人或

共有人其中一人或数人可否让与其保险利益于他人。我国《保险

法》并未规定。《民法通则）第 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将自己的

份额分出或者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则规定共同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应

得有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若合伙人或其他共有人中一人或数人因

有此权而转让而使保险合同失效或定需由保险人同意方可则有损

其他共有人之利益。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条承认保险合同

不因之失效，我国立法者应加以注意。

另有提出保险利益之消灭者，保险合同即为终止。其因保险

事故之发生而消灭者，保险人应负保险责任，其不因保险事故而

消灭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我认为此问题不属在此论述之保

险利益变更问题，不详述之。

四、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我国没有上述保险利益变更之问题

以上所述有关保险利益变更之问题，我国是并没有此些情况

的，《保 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险法》第

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

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保险法》第 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和保

险人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保险合同的有关内容。

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

协议。

我国对于其他有关保险利益变更之情况均依此条规定而为

之，虽然是否可依此为之亦有疑问。

上述保险利益的变更情况指的是保险利益在一些情况下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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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险合同的主体、标的变更而当然消灭，而是继续存在，并不

需通知保险人予以变更。

保险利益之具体金额为投保人所能投保的最高保险金额

保险利益有限制损失赔偿程度之作用，保险利益即为保险合

同所能填补损失之最高限度。在财产保险上，保险利益应为可以

货币衡量之利益，其具体金额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

的利益可体现的金额，即为投保人所能投保的最高保险金额，如

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其所能投保之保

险金额即为债务人未还之债务金额。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

益之具体金额一般体现为保险价值或有效的保险金额（参见财产

保险一文）。

对保险金之处分即为对保险利益之处分

保险金请求者需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如可要求赔偿保险金者

依法律规定或依合同约定可对保险金领取权利进行处分，即为对

保险利益进行处分，否则，保险金请求者就不具有保险利益。人

身保险中对受益人之指定或变更即为有保险利益者对保险利益之

处分。

如台湾地区《保险法》规定：受益人经指定后，要保人对其

保险利益，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仍得以契约或遗嘱处分之。

此为处分保险利益即处分保险利益之规定。

知道了以上各观点，就会明白此处为何如此规定，而不会称

台湾所称之保险利益为可保利益此些问题了。

五、有关重复保险之问题

保险利益如上所述有其多样性，因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即

如一投保人亦有可能对同一标的有多个保险利益。若同一投保人

就保险标的之不同保险利益投保则表面观之不违有关重复保险之

规定而实际有超额得赔之可能。因而如此情况应依权利混同或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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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之原则，仅得就较大一项之利益而为投保。但多数学者并未考

虑，应予讨论认定。

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

在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方面，较早的观点认为，如果他人的

生存可以给我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济利益，那么，我对他人就

具有保险利益。这种观点以经济观点来解释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利

益，并不恰当，因为有时人的继续生存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

的增加，反而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的减少，这一点在失去工作能力

或者因为年老或疾病而不适合工作的人的身上可以得到解释。再

而言之，人的不再生存所带来的不管是经济上的利益的增加或者

减少，都会给亲人带来心灵上莫大的哀痛，这心灵上的哀痛是金

钱所无法弥补的，因而从经济利益的观点去看投保人对被保险人

有保险利益是不适宜的。所以现在则进一步认为：亲密的血统关

系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以构成保险利益，而不用关心他们之间

的金钱关系。但是这个观点也有其商榷之处，因为有的虽然具有

亲密的血统却是没有了情义存在，希望对方早点不再存在，若以

此亲密的血统关系投保则投保人希望被保险人的早日不复存在而

获保险金，这是与被保险人的愿望所不相符合的。而有的虽然没

有亲密的血统关系却情同手足或如同亲出，若是因此却没有保险

利益不可投保，这与被保险人的愿望也有所不相符合同时也有违

社会公理。就一定的法律关系而言，这种法律关系必须同时也是

经济上的关系即对方的继续生存可给自身带来现实的或预期的经

济利益，如雇主对其重要的雇员的生存具有经济利益，合伙人或

共有人对其他合伙人或共有人有保险利益，债权人对债务人有经

济利益，担保人对被担保人有经济利益。但是，若是以具有亲密

的血统或一定的法律关系就可投保，难免会滋生对被保险人不利

之现象，所以一般国家都规定，以他人为被保险人而订立人身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险合同，需要得到被保险人的同意，但是如父母以子女为被保险

人或夫妻以对方为被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就不必经过被保

险人的同意，因为其间天地至情相融，一般不会有道德因素夹杂

其中。但是也不排除有些利欲熏心之辈置此情此爱于不顾企图得

获巨额保险金，因此在保险金额过大的保险合同一般要经过保险

业监督部门的批准。

我国（保险法）第 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

本利益： 人； 配偶、子女、父母； 前项以外与投保人

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了上述

人员，还规定：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

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这里有一点值得注

意的是，我国《保险法》中出现了“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

险利益”的字眼，这个做法是较具特色的，它把投保人具有保险

利益和保险合同的有效揉和在一起。其他国家鲜有此做法者。台

湾地区所列举的具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

本人或其家属；

生活费或教育费所仰给之人；

债务人；

为本人管理财产或利益之人。

其中所谓家属，是指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之家人。

因而可知，在台湾地区，投保人并不能为已出嫁独立生活的女儿

订立人寿保险合同，因为并无保险利益的存在。

在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限制上还有一种观点要求以他人为被

保险人之保险合同要求受益人亦需具有保险利益，即通常所谓的

是指保险标的法则（ （

是指保险单 是指受益人所有人（

，这个法则要求保险单之受益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

需具有保险利益，尤其是以他人为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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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因为其自身特点而与财产保险有其不同之处，在保

险利益何时存在的限制上，有不同的观点存在，我国（保险法）

同样没有规定。一般的看法是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不必严格限制

于投保时存在，但必须于损失时存在，因为财产保险的功能在于

填补损失，若没有利益，就谈不上损失。利益归属于何人，事故

发生时，何人就有损失。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则于投保时应存

在，在事故发生时不必存在。原因是由于人身保险只要在投保时

对保险利益详加考虑，若保险单订立后没有保险利益关系亦少有

道德因素之影响，同时，一定要求在损失时有保险利益也有违社

会公平。依英美惯例，夫妻以对方投保而后离异，保险合同能属

有效，被保险人死亡后，其妻或夫依保险合同之规定，亦可从中

受益。公司为其职工投保，而后职工离职或死亡，保险合同亦属

有效。

关于保险利益的变更，同样我国是没有这些问题的，他国学

者认为，保险利益之移转，可分三种情况讨论。

继承

人身保险是以人身为保险之标的，而人身当然无所谓移转的

问题。被保险人的死亡，使保险合同因而终止。但如投保人为被

保险人而死亡，存在一种情况，即投保人为债权人，被保险人为

债务人时，保险利益移转为投保人之继承人所有，合同为投保人

之继承人而存在。

转让

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不随保险标的之变更而变更，但是存在

随投保人的变更而变更的问题，如债权人转让其债权与他人，保

险利益因而随之移转。

破产

在人身保险方面，投保人破产时，如合同有受益人，保险利

益不发生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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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利益的处分上，投保人可以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以保

险金额的一部或全部，给付予其指定受益人，而指定受益人的行

为，即是投保人处分保险利益的体现。

我国（保险法）第 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

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

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后也可变更受益人。《保险法）第 条规

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同

时规定：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值得注意

的是：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后，若是已声明放弃其处分权，那么

他是否有权再以合同或遗嘱处分之，《保险法）并无规定。台湾

地区有此规定：受益人经指定后，要保人对其保险利益，除声明

放弃处分权外，仍得以契约或遗嘱处分之。可以借鉴。

受益人是否可以处分其利益，《保险法）亦无规定。台湾

地区规定：受益人非经要保人之同意，或保险契约载明允许转让

者，不得将其利益转让他人。由此规定也可知，如果受益人经过

要保人的同意，或者契约载明可以转让，则受益人当然可以转让

予他人，这也可看成是要保人对保险利益的间接处分。

要保人对保险利益的处分，在台湾地区并不要求一定要经过

被保险人的同意，而在大陆，则有不同的做法，即要经过被保险

人的同意。此种不同做法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了清楚的解

释，看完这篇文章就应该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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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是指保险双方应以最大诚信（

）态度订立保险合同，为实践最大诚信原则，而有告知

）和保证（ ）之制度。最大诚信原则的提

出是在现代保险的起源海上保险上，被保险人要求保险时，保险

人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对远在天边的船货并无法了解，只能

凭被保险人的告知而决定是否承保及承保条件，因而被保险人的

告知是否正确对保险人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十

分重要，当事人一方如违反最大诚信，他方可解除保险合同。虽

然依规定当事人双方均应遵守最大诚信原则，但是一般而言最大

诚信原则是约束被保险人的原则。

一、告知

条规定：告知义务又称说明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订

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

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

如实告知，由此可知：

我国《保险法》所指告知的义务人是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所指告知的范围是指保险人“可以就保

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内容，而不管询问

的内容是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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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应承担告知义务，在投保人和被投

险人不一致的情况下，投保人对被保险财产的有关情况可能并不

了解，此时投保人的告知对于保险人的决定是否承担和承保条件

的用处较小，被保险人之告知较投保人之告知更为重要。一般均

认为，告知的义务人除了投保人外，还包括被保险人，这才是正

确的，所以以下一般称告知之义务人为被保险人。告知的范围有

采用为无限告知义务和有限告知义务这两种。无限告知即被保险

人知道的就应该告知保险人而且告知的内容要与实际情况相符

合，这种规定过于严格，对保险萌芽待兴之际保险人之技术较为

落后的情况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今天的保险是不适宜的。所以大

多数国家采用有限告知义务，即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一

些事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只要对这些事项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我国采用的就是有限告知义务，告知的范围是保险人“可以就保

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内容。

违反告知的后果依我国（保险法）第 条规定：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

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

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

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

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

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

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由此可知：

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不能使合同无效，而是所

应告知的内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保险人也可以不解除保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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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即不如实告知本身并不能使保险合同无效。即使投保人故意

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亦不一定有权解除保险合同，除非

保险人可证明投保人所应告知的内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

意承担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他国亦有认为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合同无效者，但不为可取；

投保人因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

并无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应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除非保险人可以证明投保人

所应告知的内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

为什么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

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这是

由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为保险人估计风险确定保险费率所需要，如

果投保人不如实告知，则保险人之愿意承保和确定保险费率就没

有了真实的根据，即投保人的不如实告知对于保险人之愿意承保

和确定保险费率起了误导作用，有违公平，为保护保险人的利益

而规定了投保人应如实告知。

如实告知是被保险人应尽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同于其他法律

所指的义务。《民法通则）第 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

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 条规定：当

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

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由此可知，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其相对人即权利人一方面可以要

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如义务人不履行，可以诉请法院协助

强制要求义务人履行，另外一方面也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但是在

（保险法）中，被保险人不履行告知和保证之义务，保险人并无

权利诉请法院协助强制其履行。如应被保险人不遵守告知或保证

之规定。也并非当然可要求其赔偿损失，只能在投保人所不如实

告知的内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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